
01 02

醫療誠信與執業倫理之重要警訊

談依法執業、病患隱私與醫療專業自律

從老⼈假牙補助案件及醫美隱私事件談醫師執業初⼼與法律責任

近期老⼈活動假牙補助案件，並經查核發現部分院所申報案件與實際裝置材質存

有不符情形，且非單⼀偶發事件，⽽係累積多達數⼗案。相關情形已涉及「不實申

報」、「不實記載」，並可能違反特約契約及相關醫療法規，對政府補助政策、公費

資源運⽤及⺠眾信任皆造成衝擊。

政府推動65歲以上⻑者活動假牙補助政策，其本意係照顧⻑者⼝腔健康，減輕經

濟負擔，讓⾼齡者得以維持基本咀嚼功能與⽣活品質。這是⼀項結合公共衛⽣與社會

福利的重要政策，⽽牙醫師承接補助案件，不只是執⾏醫療業務，更是在協助國家推

動照護政策，肩負社會信任與專業責任。

然⽽，若申報材質與實際製作內容不符，即使部分院所主張係⾏政疏失、內部管

理錯誤或牙技端溝通問題，外界觀感仍將直接連結⾄「是否誠信執業」及「是否涉及

公費不當請領」。當病歷、牙技單、申報資料與實際裝置內容無法⼀致時，不僅會使

主管機關對制度產⽣疑慮，更可能讓社會質疑整體醫療專業之可信度。

近來醫界接連發⽣數起引發社會⾼度關注之事件，從老⼈活動假牙補助案件之申

報爭議，到醫美診所疑涉針孔攝影侵犯病患隱私案件，皆已不只是單⼀院所個案問

題，⽽是再次提醒全體醫療從業⼈員：「醫療專業除了技術與臨床能⼒，更重要的是

誠信、倫理、法遵觀念，以及對病患基本權益之尊重。」

⼀、違反老⼈活動假牙補助契約規範。

本案⽬前已涉及：

三、疑涉不當請領公費補助。

主管機關依法進⾏調查與處理，實屬必要。⾏政機關本即有責任維護公費制度公

平性與公信⼒，若事證已達相當程度明確，應可先依契約規範及⾏政程序辦理停權、

追繳、終⽌契約或相關⾏政裁處；⾄於是否涉及刑法詐欺、偽造文書等刑事責任，則

可再由司法機關依法認定。此亦為⾏政責任與刑事責任之基本區分。

⼆、不實申報及不實登載。

醫美隱私事件帶來的另⼀項警訊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近期另⼀件醫美診所疑涉針孔攝影事件，同樣引發社會譁然。⺠

眾進入醫療院所，往往處於⾝⼼脆弱、對醫療⼈員⾼度信任之狀態，無論牙科、醫美

近年醫療環境變化快速，⾃費醫療、醫美產業、政府補助計畫及健保制度交錯運

作，醫療院所經營⾯臨極⼤壓⼒。然⽽，越是在⾼度競爭與複雜環境下，越不能忽略

醫療專業最根本之價值：

醫療專業最根本的價值——誠信與倫理

因此，本會提醒所有會員及醫療院所

務必重新檢視院內管理制度

或其他科別，病患皆有隱私權、⼈格權及醫療尊嚴應受保障。若院所未善盡管理責

任，甚⾄出現偷拍、非法錄影、資料外洩等情形，不僅可能違反刑法妨害秘密罪、個

⼈資料保護法，亦將嚴重摧毀⺠眾對醫療環境之信賴。

五、診療空間涉及錄（⾳）影設備者，應符合隱私保護及法律規範。

五、缺乏交叉查核機制。

六、院內員⼯應定期接受醫療法規、個資及倫理教育。

⼆、對法規理解不⾜。

四、病患⾃費項⽬須充分告知並取得同意。

但醫療⾏為⼀旦涉及病歷、申報、公費、醫療器材、隱私資料等事項，即屬⾼度

法律責任領域。即使只是「疏忽」、「未確認」、「習慣性作法」，仍可能衍⽣重⼤

⾏政、⺠事甚⾄刑事責任。

許多醫療爭議的發⽣，起初未必出於惡意，⽽是源⾃：

三、過度信任⾏政或外包單位。

四、⻑期便宜⾏事形成習慣。

⼀、內部管理鬆散。

「誠信與倫理」

尤其醫療院所內部錄(⾳)影監視設備，應以公共安全及醫療管理為⽬的，不得設

置於更衣、治療、諮詢等涉及病患隱私之空間，更不得有任何偷拍、未經同意錄

(⾳)影或非法留存影像資料之情事。現今社會對隱私權益⾼度重視，⼀旦發⽣爭議，

將對院所與醫師個⼈聲譽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。

⼆、與牙體技術所、醫材商及合作單位之往來流程應留有完整紀錄。

三、政府補助案件不得任意更改材質或規避契約規範。

⼀、所有病歷、申報及製作資料應確實⼀致。

七、建立內部稽核及交叉查核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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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⾼峰期，本會推動換照便⺠措施說明

本會已於 115 年 3 ⽉ 9 ⽇接獲衛⽣局函覆，同意本會所提便⺠⽅案。後續會員辦

理換照時，可使⽤ 本會提供並加蓋「本會校對章及承辦⼈章」之《桃園市醫事⼈員執

業異動申請表》辦理換照，以 提升審查與⾏政作業效率。

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，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

降低⾏政作業負擔，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，已於 115 年 1 ⽉ 28 ⽇函文桃園

市政府衛⽣局，提出相關換照便⺠措施建議⽅案。

為避免文件遭誤⽤，本會亦將明確標⽰使⽤⽤途並加強會員宣導，確保⾏政流程

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。

【換照重點提醒】

最佳申請時間：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⽉內

學分要求：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含：專業、法規、倫理、品質、感染管制、兩性議題)

逾期未換照：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⾏政裁罰

【基本應備⽂件】

桃園市醫事⼈員執業異動申請表

原領之執業執照

繼續教育學分證明

請⾄「醫事⼈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」查詢下載 

https://cec.mohw.gov.tw

登入⽅式：

帳號：⾝分證字號

密碼：出⽣年⽉⽇末碼＋⾝分證末四碼

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：《2026 牙醫師實⽤⼿冊 II》P48–P58

最近 3 個⽉內照片 2 張

規費 300 元

委託書及雙⽅⾝分證影本（委託他⼈辦理時）

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，並依桃園市政府衛⽣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，

以維護⾃⾝執業權益。

�提醒會員

下期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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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程序正義。

唯有透過公平、透明及⼀致性之處理原則，⽅能真正建立制度公信⼒。

當社會⼤眾開始對醫療專業產⽣不信任時，受影響的不只是個別院所，⽽是整體

醫界。公費制度可能因此遭到檢討、補助縮減、審查加嚴，最終影響真正需要照顧的

⺠眾權益，也增加全體醫療⼈員執業負擔。

⽽這份信任，需要全體醫界共同守護。

五、醫界整體公信⼒。

因此，⾯對相關案件，本會認為應兼顧：

⼀、依法⾏政。

三、比例原則。

醫療專業不只是「有沒有違法」

更包含「社會如何看待」

四、病患權益。

主管機關對違規案件應依法查處，但同時亦應給予當事院所完整陳述意⾒及說明

機會，以符合⾏政程序要求。

回到醫療執業初⼼

病患⾛進診所，不只是購買⼀項服務，⽽是把健康、隱私與信任交付給醫師。醫

療專業之所以受社會尊重，從來不只是因為醫師擁有技術，⽽是因為社會相信醫師會

比⼀般⼈更重視「誠信、倫理與責任」。

⼀張申報單、⼀份病歷、⼀副假牙、⼀段監視影像，看似只是⽇常⾏政作業，但

背後代表的，都是⺠眾對醫療專業最基本的信任。

一次疏失，重創醫界信任

    病患交付的是信任，不只是醫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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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⼤會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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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志成

吳敬忠

陳明仁

謝曾安

馮輝雲

廖謹正

林仕哲

余炘遠

張浩彰

陳胤樺

陳淑萍

馮輝雲

陳淑萍

陳胤樺

張浩彰

周昭祺

張肇益

林智俊

張⼠灝

蘇義凱

林政彥

黃瀞儀

卓俊州

吳信翰

凃福利

邵國斌

葉立維

邵⼦齡

李天騰

楊凱任

吳⾈洋

路永光

林建佑

王偉儒

曾建福

陳彥宏

陳偉南

莊凱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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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朝偉

江志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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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尹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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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公告，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⾴

(https://www.tyda.com.tw/tyda/doctor_nhi.jsp) /醫師專區/健保專欄/健保公告，

請需要之會員逕⾃前往下載，謝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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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⾼峰期，本會推動換照便⺠措施說明

本會已於 115 年 3 ⽉ 9 ⽇接獲衛⽣局函覆，同意本會所提便⺠⽅案。後續會員辦

理換照時，可使⽤ 本會提供並加蓋「本會校對章及承辦⼈章」之《桃園市醫事⼈員執

業異動申請表》辦理換照，以 提升審查與⾏政作業效率。

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，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

降低⾏政作業負擔，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，已於 115 年 1 ⽉ 28 ⽇函文桃園

市政府衛⽣局，提出相關換照便⺠措施建議⽅案。

為避免文件遭誤⽤，本會亦將明確標⽰使⽤⽤途並加強會員宣導，確保⾏政流程

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。

【換照重點提醒】

最佳申請時間：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⽉內

學分要求：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含：專業、法規、倫理、品質、感染管制、兩性議題)

逾期未換照：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⾏政裁罰

【基本應備⽂件】

桃園市醫事⼈員執業異動申請表

原領之執業執照

繼續教育學分證明

請⾄「醫事⼈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」查詢下載 

https://cec.mohw.gov.tw

登入⽅式：

帳號：⾝分證字號

密碼：出⽣年⽉⽇末碼＋⾝分證末四碼

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：《2026 牙醫師實⽤⼿冊 II》P48–P58

最近 3 個⽉內照片 2 張

規費 300 元

委託書及雙⽅⾝分證影本（委託他⼈辦理時）

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，並依桃園市政府衛⽣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，

以維護⾃⾝執業權益。

�提醒會員

下期放


